
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

會  議  記  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28日(星期五) 下午 1:00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臺中市西屯區健行路 1049號(金典酒店 14樓會議室-秋楓廳)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 76名，實到會員 29名、委託出席 23共計 52名，達到

百分之 67比例，超過二分之一出席率。(詳附簽到簿) 

四、主管機關代表出席人員： 

貴賓同業列席人員： 

             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-黃煌輝理事長 

             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-王啟鋒理事長 

台中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-周渙文理事長 

五、大會開始，行禮如儀。 

六、主席：高治喜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儀及記錄：曹智廣秘書長 

七、主席致開會詞：（詳見大會手冊第 2~3頁）。 

八、來賓致詞：(致詞內容省略)。 

 
 

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105年度會務工作報告書，提請追認案。（詳見手冊第15頁至第30頁 

說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提請大

會追認，為符合日後各年度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理

辦法規定時程，本次提出 105年度工作報告書予大會追認。 

辦  法：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 105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、現金出納表及資產負債表，提

請追認案。(詳見手冊第 32頁至第 35頁) 



說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提請大

會追認，為符合日後各年度會員代表大會能遵循工商團體財務處理

辦法規定時程，本次提出 105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、現金出納表及

資產負債表予大會追認。 

辦  法：擬予追認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 

案  由：檢具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表，提請審議案。 

說  明：依據內政部發布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，提出

107年度工作計畫書及收支預算表。 

辦  法：擬提請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。 

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 

案  由：追認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代表名冊及權利義務規定。 

說  明：追認本會會員公司計 68家，會員代表計 76名，並由會務人員造具

會員代表名冊於理監事會審議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會員公司會費如在當年 7 月底前經催繳尚未繳交，將採會員代表

停權處分。 

二、 停權會員公司代表或贊助會員均歡迎參加會員大會，但無具備選 

舉權及被選舉權。 

決  議：本案追認無異議通過。 

 

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理監事會 

案  由：鼓勵會員踴躍參加東南亞國際測繪組織會議。 

說  明：本會自正式加入東南亞測繪組織協會後，每年經由理事會議及研討

會與東協國家往來及技術交流，對前進開拓東南亞市場有其助力。

另二年一次的東南亞測量大會於今年 8 月 15~17 日汶萊舉行，本會

組團計 27人將前往參加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 邀請主管機關及學術界一同參與會議，展現臺灣測繪實力。 

二、 爭取政府補助公會配合南向政策參與國際會議經費。 

決  議：在 2015年本會正式加入東南亞測繪組織協會前，已參與該會及交流

長達 10年，公會爭取並於 2016年 3月在台灣舉辦第 59次理事會暨

土地及防救災測繪技術研討會，與多國建立了良好關係；此次 8 月

份汶萊國際會議，感謝測繪業主管機關及學術界一同前往為促進台

灣測繪業海外發展前途，公會定會持續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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